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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 
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办学单位： 

按照学校继续教育“ 三化四讲” 发展要求，为进一步强化自主

办学、规范管理、品牌建设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全面落实体制改革工作，实行从业人员全员聘任或派遣用人。

坚持自主办学，不得转移办学权，不授权或委托社会培训机构或个

人招生，不接受第三方转包委托项目。 

2、加强合同管理。严格执行《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合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继教〔2015〕1 号），委托合同按学校格式合同

要求网上报批，经审核同意签订后及时归档；其他合同按流程办理，

严禁未经学校审批自行签订合同，切实维护学校合法权益和声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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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师资和课堂纪律管理。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

定聘请教育培训授课教师，加强教师管理和课堂纪律，落实中央、

教育部及学校对讲坛纪律的相关规定要求；同时，教育培训项目要

求浙大师资不少于 30%。 

4、加强继续教育员工队伍管理。继续教育员工在合同期间不得

在同行业兼职，不得在与学校教育培训业务相关联或有竞争关系的

第三方从事经营、管理、咨询、服务等工作，不得持有教育培训机

构的股份或从中获取任何利益。严禁授权非学校聘用人员以学校名

义开展招生。 

5、推进品牌化建设。依托浙江大学学科特点，积极开展品牌项

目研发，提升本单位办学核心竞争力。在项目价格、人员流动、招

生渠道等方面自觉抵制恶性竞争行为。 

6、完善制度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规范管理的规

章制度，明确本单位培训部门的责任人及监管责任，落实项目管理、

财务管理、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，及时发

现问题并改进，促进本单位不断提升教育培训办学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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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办学单位须落实领导责任制，加强对本单位开展继续教育的

规范管理。对违反继续教育有关办学规定的，一经发现，按照“ 一

岗双责，党政同责” 的要求，追究责任人和单位领导责任。请各办

学单位加强领导，切实履行办学管理职责，形成风清气正、规范有

序的办学环境。 

 

 

继续教育管理处 

2017 年 5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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